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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 115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招生簡章 

一、甄選資格： 

本校具備經教育部核定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所列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所(含輔

系)資格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含在職進修學位班、僑生、港澳生、外國學生，不含延修生)在校生

並符合下列條件者： 

（一）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65 分或班級排名達前 50%。 

（二）碩、博士班(含在職進修學位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75 分。 

（三）前一學期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採四捨五入計算)。 

二、本校培育之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及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所： 

專長 任教階段別 師資類科名稱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所 

國文 中等學校 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應用中文與華語文教學系/所 

英文 
中等學校 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應用英語學系/所 
高中職業 外語群英語專長 

生物 中等學校 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生物科技學系/所 

日文 
高中共同 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日語專長 

應用日語學系/所 
高中職業 外語群日語專長 

輔導 
國民中學 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諮商臨床與工商心理學系/所 
中等學校 輔導教師 

資訊 中等學校 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資訊工程學系/所、 
人工智慧應用學系/所、 
電機工程學系/所 

商管 高中職業 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企業管理學系/所、金融學系/所、國
際企業學系/所、資訊應用與金融保
險學系/所、會計學系/所、財務金融
學系/所、資訊管理學系/所 

資管 高中職業 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 

資訊管理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 
人工智慧應用學系/所、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所(115 學年度
更名智慧醫療與永續管理學系) 

藝術 
中等學校 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術領域美術科 

商業設計學系/所、 
商品設計學系/所、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所、 
建築學系/所 

高中職業 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設計 高中職業 

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專長 

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 

設計群室內設計專長 

建築 高中職業 土木與建築群建築專長 
建築學系/所、 
都市設計與永續發展學系/所 

餐旅 高中職業 
餐旅群觀光專長 觀光事業學系/所、 

餐旅管理學系、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餐旅群餐飲專長 

註：修讀本表所列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所「輔系」者，視同符合資格，輔系亦可於錄取後提出申請。 

 

三、報名日期：115 年 2 月 25 日(三)中午 12 時起至 4 月 30 日(四)13 時 00 分止。 

四、甄選程序： 

(一) 線上報名：銘傳大學「學生資訊系統」線上申請。申請教學請參閱「115 銘傳師培招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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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s://reurl.cc/qKnYGq 

(二)  115 年 5 月 1 日(五)13:00 起開放「師資生潛能測驗組合」，測驗說明與帳號密碼請詳閱「115

銘傳師培招生網」，並於 115 年 5 月 7 日(四)晚上 23:00 前完成測驗，測驗結果不列入甄選成績

計算，僅作為修習歷程輔導參考使用。未參加測驗者，視同未完成甄選流程。 

(三) 筆試及口試： 

1. 115 年 5 月 8 日(五)15:00 公告口試資訊於「115 銘傳師培招生網」及「師培中心網站」。 

2. 115 年 5 月 15 日(五)8:30-12:00 筆試、口試 

筆試科目為「教育測驗」，題型包含選擇題與問答題，以從事中等學校教師基本理念與當前
教育議題之認識為命題範圍。 

口試採分組舉行，每組三位口試委員為原則，目的在瞭解教育觀念及言談儀態。 

(四) 錄取方式： 

1. 個別成績計算方式：筆試 30%，口試 70%。總成績如為同分，則依口試成績高低排序。通過相
關英語中級（含）以上之檢定測驗者，或其他有利之相關檢定證明，得提證明交由口試委員做
為審核之參考。 

2. 原住民身分考生甄試總成績依錄取標準降低百分之二十五，名額採外加方式，外加名額最多 9

人。甄試總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3. 各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依照教育部核定名額，除以申請總人數，再乘以各檢定學科申請人數（四
捨五入），為各檢定學科可錄取人數，惟仍應考量領域群科教學需求評估而定。 

4. 依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教育部核定教育學程師資生人數(不含外加名額)百分之四
優先留予偏遠地區學生。偏遠地區學生錄取員額不足時，員額得流用。符合本項資格者應於報
名截止前繳交「偏遠地區學生身分認定書」書面正本至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 

(五) 公告錄取名單：115 年 6 月 1 日(一)公告於「115 銘傳師培招生網」及「師培中心網站」。 

(六) 正(備)取生報到：115 年 6 月 1 日(一)至 115 年 6 月 12 日(五)13:00 前完成線上報到，逾時則視
同放棄，本中心得通知備取生遞補。 

(備取生 6 月 12 日(五)14:00 至 6 月 17 日(三)17 時線上報到截止) 

(七) 線上新生學習輔導座談會：115 年 6 月 30 日(二)下午 14:00，網址另行公告。 

(八) 各學系學生如於大學一年級下學期通過甄選，而未能於當年度具備大學二年級之在校生身分者，
取消其錄取資格，其資格將由備取生遞補。 

五、錄取者繳費規定： 

選修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收費（除所修習課程之學分費外，
參加教育實習半年需另繳 4 學分費用）。延修生繳費依學校規定辦理。 

六、辦公室位置及洽詢電話：桃園校區觀光語文大樓    

P501、P501-1、P502 辦公室 

電話：03-3507001 #3342、5335、3655、3273。 

七、其他注意事項： 

（一）應考人於報名前，詳閱本簡章內容；一經報名，即視同同
意各項內容；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應以師培中心招生
網及中心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二）未盡事宜請參閱「銘傳大學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修習辦法」、「銘傳大學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
辦法」及「銘傳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
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掃描進入「115銘傳師培招生網」 

https://reurl.cc/qKnYGq 

https://reurl.cc/qKnYGq

